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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經課-1  以賽亞書 62 章 1-5 節 

波斯打敗巴比倫王國並允許以色列人回到耶路撒冷周圍一個小小的區域。這塊地方被擄掠過，在起初的歡

欣鼓舞之後，人們感到神不再眷顧他們。先知曾預言說有關新的錫安的事–一個更新了的城市與百姓。新耶路

撒冷將由外國人建立（61 章 5 節）；人們對神會更忠心；祂將和他們立一個永約。 
無論有先知或是神說要除去以色列壞名聲（“平反＂，62 章 1 節）：黎明會突然顯現在沙漠中–片刻黑暗，

接著光明來臨。她的“拯救＂將出現–到“全部的君王＂（2 節，全部國家）都將看見神的榮耀的地步，祂的

全能，從以色列反映散發開來。當神和亞伯拉罕立約的時候，給了他新的身份，亦即“多國之父＂（創世紀 17
章 5 節），祂改了他的名字。同樣神的百姓也享有新的身份：他們是“皇族＂（3 節）的人受神的保護。第 4 節

告訴我們以色列的新身份：她將成為神的配偶。以色列得救的意像是“燃燒的火炬＂（1 節）使人聯想起許多

火炬照亮城市的住棚節，像是我們的收成感恩節慶。神應許不再把以色列收割的果實給敵人（8 節），作為他們

背逆的懲罰。人們將看見神的愛臨到以色列：那是真正歡樂的事。 
 
共同經課-2  詩篇 36 篇 5-10 節 

這篇詩典型的以智慧開始也以智慧結束。1-4 節所說的“邪惡＂，不敬虔是指：因為神的靈以敬虔“說話＂，

以“違反戒律＂（擬人化）方式向不敬虔的人說話。他們心裡認為神不會懲罰他們（2 節）。他們是徹底敗壞；

他們所行既不智慧（3 節）亦非神眼中的道德。 
另一方面而言，信仰堅定的人享受神的“愛＂（5 節）和“信實＂（是祂和祂的百姓所立的聖約）。神的誠

實正直（“公義＂，6 節）和公正是寬廣的，偉大如“高山＂亦如“深淵＂。祂恢復，賜生命給萬物；祂眷顧

“世人＂（7 節）。8-10 節，以盛宴為喻象，認識神賜生命在祂的殿（“你的房子＂）裡是祂的愛的最極致表現。

9 節“看見光＂就是看見生命。如遇見聖殿裡的禮儀一樣，神的亮光，給我們良善（“泉源＂）並使我們得生

命。10-11 節是個禱告：主，求祢再愛我們並恢復對祢存相信的人！不要使我們受“驕傲＂不敬虔的人壓迫！ 
 
共同經課-3  哥林多前書 12 章 1-11 節 

在這封信前面部分，保羅指出在哥林多的基督徒“不缺屬靈恩賜＂（1 章 7 節）；即便如此，他們仍寫信給

保羅“論屬靈恩賜＂（1 節）；似乎在他們裡面有一些問題。某個恩賜啟發某種話語。察驗人是否受聖靈感動說

話的依據為：（1）接受基督掌權且願意向祂順服，承認“耶穌是主＂（3 節）以及（2）不會咒詛耶穌（即使在

受脅迫下）。任何不通過這些察驗的都是受其他（異教，2 節）靈影響的。 
“恩賜＂的定義寬廣，包括“服事＂（5 節，傳道）和“功用＂（6 節，運行）。要注意這裡提到的三位一

體：“同一聖靈…同一位主…同一位神＂（4-6 節），也要注意：（1）聖靈是父所賜的；（2）基督是被差遣服事

或傳道的；（3）天父是萬有和“萬事＂的源頭，也就是說是神能力的彰顯。藉共同的起源，所有恩賜都是藉聖

靈顯現出來，不是為了個人的益處而是為了“全體的利益＂（7 節），為了要建立教會。8-10 節所說的恩賜可以

分組看，真正的意義並不確定：（1）“智慧…知識…信心＂；（2 節）“醫治…行異能…說預言＂；（3）“辨別…

說方言…翻方言＂。“智慧＂和“知識＂似是教導的能力；“信心＂似是指非常深的信心–相信神是無所不能

的。“辨別諸靈＂是指能分辨恩賜是否從神而來的能力。“方言＂可能是需要“翻譯＂才能明白的話 。我們每

個人都領受一種恩賜（或許不在前列裡的）；恩賜的選擇權是屬神，不是人。 
 
共同經課-4  約翰福音 2 章 1-11 節 

約翰廣泛使用象徵方式傳講福音。在 20 章 31 節他說：“這些［事］被記下來是要你們相信耶穌是彌賽亞，

是神的兒子，藉著信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我們讀到盼望耶穌復活得榮耀（“第三天＂，1 節），以及末

日耶穌再來時最後的晚餐，以及救贖主的筵席。“耶穌的母親＂第一次出現在福音書裡；最後出現是在她站在

十字架下方。在這二個場景裡，耶穌稱她“婦人＂（4 節），這稱呼相當於現今所用“夫人＂一詞：耶穌傳道只

遵天父的旨意（“我的時候…＂）。第 5 節馬利亞的話表示她相信耶穌，如她在十字架下方時一樣。耶穌把水缸

裝滿水（“滿到缸口＂，7 節）。在猶太習俗裡，“潔淨的禮儀＂（6 節，餐前餐後洗手）是很講究的，但是祂

把水完全變成酒，耶穌將舊（猶太教）換新；酒是基督開始的一個象徵。在以賽亞書裡，神和祂百姓間是婚姻

關係，象徵神已完成拯救祂的百姓的目標；這裡好酒的豐盛象徵隨著末日來臨的喜悅（如在好幾本先知書裡所

預言的一樣）。約翰在這裡寫“神蹟＂（11 節）有助人們瞭解他寫的目標（20 章 31 節）。耶穌是神本體真象（“祂

的榮耀＂）的表現。 
 


